西安市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西安市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关于印发《2021年城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
实施方案》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下属各单位：
    现将《2021年城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抓好工作落实。



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年10月18日











2021年城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城市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广大市民群众的守法意识、法制观念，按照《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2021年城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城管发〔2021〕191号）文件精神，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城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活动,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宣传主题
法律知识我普及  我知晓，
法治建设我支持  我满意。
二、宣传内容
结合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以《西安市城市管理常用法律法规汇编》为基础，重点宣传《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西安市集中供热条例》及实施细则、《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西安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西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以及省、市城管综合执法条例等。
三、宣传时间
2021年11月 
四、组织机构
成立未央区城管局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活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分管局领导。成员由机关各科室、下属各单位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执法监督科，办公室主任由局办公室负责人和执法监督科负责人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宣传月活动的组织开展及统筹协调等工作。
五、宣传方式及分工
以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商户、进工地“六进”活动为载体，以新闻舆论宣传为主体，不断探索和丰富宣传形式，使城管法律知识人人皆知、入脑入心，使宣传月活动取得实效。宣传期间一律禁止使用横幅、条幅进行宣传。
（一）局、大队相关科室中队
1.局办公室
负责充分利用区政府、市局门户网站宣传活动开展情况，刊发宣传月活动信息；负责组织全系统各单位利用媒体开展宣传；利用省市传统媒体（电台、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开展正面宣传报道;负责宣传月活动的影视资料留存及新闻宣传报道工作;配合做好宣传资料印制等工作的协调审批工作。
[bookmark: _GoBack]2.执法监督科
负责宣传活动实施方案的起草下发及活动总体组织、协调和实施；负责宣传资料的印发、各项报表的汇总上报和有关材料的起草上报等工作；负责宣传活动的统筹协调、督导检查及总结通报考核工作。
（联系人：范蓉，联系电话：86563786）
3. 大队综合执法科
负责协调督促各城管执法中队，利用各种户外广告宣传设施开展相关宣传，牵头组织各执法中队开展“六进”宣传和志愿者普法活动。
（联系人：薛珊，联系电话：18092715322）
4.直属一中队
负责宣传月期间各单位工作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
（联系人：刘磊，联系电话：13259491029）
（二）局下属各单位及相关业务科室
1.宣传月期间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在本单位宣传栏等开辟宣传月专栏，每周刊登1篇专题信息报道（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单位推进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的工作动态）。
2.利用本单位滚动字幕屏、电子屏播发宣传月主题及标语口号。
3.根据工作实际及疫情防控要求,在公园、广场自行设点宣传（请设点单位于宣传前一周将宣传站点位置电子版报至局执法监督科）。
4.城管执法大队组织各执法中队在日常执法和巡查过程中开展六进宣传，主动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商户、进工地散发宣传单或进行口头讲解宣传。
5.围绕宣传月主题积极组织企业、商户、市民群众开展“城管法律我宣传”志愿活动。
（三）各城管执法中队、垃圾分类管理中心等执法单位。
1.启动仪式
按照市局安排，拟定11月上旬 (具体时间及事宜结合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牵头单位：执法监督科
责任单位：各城管执法中队
2.媒体宣传
利用省市传统媒体（电台、电视、报刊）以及官方微博、微信、抖音、海报、H5等新媒体大力开展正面宣传报道，宣传月期间结合活动主题的正面报道不少于2篇。
牵头单位：局办公室、数字化信息科
责任单位：各城管执法中队、各执法单位、各管理单位
3.广告宣传 
利用辖区门头滚动字幕屏和街道大型LED显示屏滚动播发宣传月主题及标语口号。
牵头单位：大队综合执法科
责任单位：各城管执法中队
4.设点宣传
根据工作实际及疫情防控要求自行开展站点宣传,（原则上不要求必须设点，设点单位必须将宣传站点位置电子版于10月23日前报至执法监督科）。
牵头单位：执法监督科
责任单位：各城管执法中队、各下属单位
5.“六进”宣传
组织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和巡查过程中，开展“六进”宣传。
牵头单位：综合执法科
责任单位：各城管执法中队、各管理单位
6.志愿者宣传
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宣传月主题积极组织企业、商户、市民群众开展“城管法律我宣传”志愿活动。
牵头单位：综合执法科
责任单位：各城管执法中队、各管理单位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各单位要把法律宣传月活动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来抓，作为推进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总结往年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上，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安排部署，结合各自实际认真制定操作性强、宣传成效好的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报至执法监督科。
（二）突出重点、全面落实。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按照本方案安排，认真组织好本单位的城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活动。要以“六进”活动为重点，将宣传月活动与日常城市管理工作相结合，与解答群众疑惑相结合，与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相结合，强化宣传活动效果。各责任单位要按照任务分工，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认真筹备、抓紧落实，为宣传月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好各种保障，确保宣传月活动取得实效。
（三）注重积累、及时总结。各单位要于每日18时之前将当日宣传情况以日报（负责人签字纸质图片版并电子版）形式上报(详见附件2)执法监督科。每周五18时之前，将本周宣传情况小结盖章书面上报执法监督科。同时，各单位要及时总结宣传月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随时将本单位、本系统法律法规宣传活动亮点及推进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的工作动态电子版报至执法监督科等相关科室，活动结束后三天内将本单位活动开展情况总结纸质盖章版并电子版报局执法监督科（联系人：范蓉 柴乐，联系电话：86563786，传真：86521390；邮箱：2245136364@qq.com）。 

附件：1、2021年城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宣传标语
      2、中队（科室） 月  日城管法律知识宣传月日报表










附件1
2021年城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月宣传标语

1.城管普法我参与，守法律己促文明
2.共创法治西安 共享美好生活
3.宣法普法为人民，依法守护长安城 
4.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西安 
5.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共建法治西安
6.法治建设共同参与 法治成果全民共享 
7.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积极开展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创建
8.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9.开展示范创建 建设诚信政府；
10.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11.以示范创建为抓手 不断将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
12.以人为本执法为民 守法律己依法办事
13.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 
14.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 
15.有权必有责 有责要担当 失责必追究 
16.强化宗旨意识 提升行政执法水平 
17.支持法治创建 共享法治阳光
18.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
附件2
   中队（科室） 月   日城管法律知识宣传月日报表
	序号
	项目
	当日数
	累计数
	方式类别
	当日数
	累计数量

	1
	广告宣传
	滚动屏
	
	
	播放次数
	
	

	
	
	大型Led
	
	
	播放次数
	
	

	2
	六进
	进机关
	
	
	发放资料
	
	

	
	
	进乡村
	
	
	发放资料
	
	

	
	
	进社区
	
	
	发放资料
	
	

	
	
	进学校
	
	
	发放资料
	
	

	
	
	进商户
	
	
	发放资料
	
	

	
	
	进工地
	
	
	发放资料
	
	

	3
	志愿者宣传
	参与人
	
	
	发放资料
	
	

	4
	出动人数
	
	
	其它方式
	
	

	5
	媒体宣传
	
	
	
	
	

	6
	设点宣传
	发放资料数
	
	
	
	
	

	
	
	现场咨询数
	
	
	
	
	


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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